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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况 

建设项目名称 北京章光 101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项目 

建设单位名称 
北京章光 101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北京章光 101 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建设地点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永昌中路 4 号 

联系地址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永昌中路 4 号 

法人代表 赵章光 联系人 常志会 

联系电话 13521914900 邮编 100176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改扩建√技改 迁建（划√） 

行业类别及代

码 

化妆品制造 

C2682 
环评形式 报告表 

环评报告表 

审批部门及审

批文号 

北京大兴区环境保护

局 

京技环字[2001]第 107

号 

环评审批时间 2001 年 8 月 20 日 

环评报告 

编制单位 

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

研究院 
环评时间 2001 年 4 月 

环保设施设计

单位 

北京绿邦环保工程有

限公司 

环保设施施工

单位 

北京绿邦环保工程有限公

司 

监测单位 
北京京畿分析测试中

心有限公司 
现场监测时间

2018 年 10 月 24 日-10 月

25 日 

建设开工日期 2001 年 9 月 竣工日期 2002 年 4 月 

实际总投资 1988 万元 实际环保投资 190.15 万元 比例 9.56% 

实际生产能力 年产香波 531 吨，膏体 430 吨，101 产品 450 吨 

北京章光 101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后更名为“北京章光 101 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都称为“北京章光 101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永昌中路 4 号，2000 年建设了“北京章光 101 化妆品有限公司项目”，在生产车间

二楼布置香波、101、膏霜生产线，一楼布置仓库和公用工程，该项目于 2000 年 4

月 21 日取得了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局的批复（京技环字[2000]第 020

号）。2001 年由于公司扩大生产，由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编制了“北京章光

101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项目新增部分的环境影响报告表说明，于 2001 年 8 月 20 日

取得了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局的批复（京技环字（2001）第 107 号）。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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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生产的内容如下：（1）在原生产香波、101、膏霜产品的基础上，增加中药前处

理，中药原药材料的提取，中药萃取等精干包原料药，并增加药酒、片剂、胶囊、

冲剂等保健产品的生产。（2）新建提取综合楼。（3）整个生产布局改变，在生产

车间（制剂综合楼）布置胶囊、片剂、冲剂、香波、膏霜生产线及仓库和公用工

程；新建提取综合楼布置 101 生产线，中药前处理，中药提取，中药萃取和药酒生

产线，原综合办公楼局部区域改造，在三层新增中心化验室及科研中心。 

其中胶囊、片剂、冲剂生产线于 2006 年 6 月 27 日取得了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环

保局的验收批复（京技环字[2006]144 号），现已取消，不在本次验收范围之内。提

取综合楼改为库房，其中的中药萃取生产线、中药前处理、药酒生产线 3 项已取

消，不在本次验收范围之内，101 和中药萃取，与香波、膏体生产线一同布置在制剂

综合楼一层，为本次的验收内容。详见下表： 

表 1-1  本次验收范围 

环评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 验收情况 

制剂综合楼一层 
香波、膏体生产线，仓

库及公用工程 

香波、膏体、101、中

药提取生产线，仓库及

公用工程 
本次验收内容

制剂综合楼二层 
药片、胶囊、冲剂生产

线 
取消 2006 年已验收

提取综合楼 

101 和中药提取 布置在制剂综合楼一层 / 
中药萃取、中药前处

理、药酒生产线 
取消 / 

提取综合楼 改为库房 本次验收内容

综合办公楼 中心化验室，科研中心 中心化验室，科研 本次验收内容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

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的要求，2018 年 8 月建设单位委托我公司对该项目进行环

境保护验收监测工作。我公司接受委托后，依据国家有关法规文件、技术标准及该

项目的环评文件，于 2018 年 10 月 24~10 月 25 日对该项目建设情况进行了现场勘查

和资料调研，根据现场情况编制了《北京章光 101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项目（固体废

物处理设施）》的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2 验收依据 

2.1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 4 月 2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修订，2015 年 1 月 1 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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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 年 11 月 7 日）； 

（3）《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2 号，2017 年 7 月 16

日）； 

（4）《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 

（5）《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8 年第 9 号）。 

2.2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1）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北京章光 101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项目新增部

分的环境影响报告表说明》，2001 年 4 月； 

（2）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局《关于北京章光 101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项

目新增部分的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京技环字[2001]第 107 号），2001 年 8 月

20 日； 

（3）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局《关于北京章光 101 化妆品有限公司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京技环字[2000]第 020 号），2000 年 4 月 21 日； 

（4）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登记卡，2006 年 6 月； 

（5）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局《关于北京章光 101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综

合楼等两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申请登记卡的批复》（京技环字[2006]144 号），

2006 年 6 月 27 日。 

2.3 其他相关文件 

（1）《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及其

修改单要求； 

（2）《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其修改单。 

3 项目建设情况 

3.1 地理位置及平面布置 

（1）地理位置：本项目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永昌中路4号，项目东至北京

泰德制药有限公司，西至永昌中路，南至本元正阳基因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北至凯

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距项目最近的环保保护目标为西南侧750m的国锐金顶小区。

项目地理位置图见附图1，周边关系图见附图2。 



 

8 

 

（2）厂区平面布置：由西向东依次为综合办公楼、制剂综合楼、提取综合楼，

污水处理站位于东南角，食堂位于综合办公楼。平面布置见附图3。 

3.2 建设内容 

本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位于制剂综合楼一层的香波、膏体、101、中药提取生产

线和仓库及公用工程，位于综合办公楼三层的中心化验室和科研中心，改为仓库的

提取综合楼。项目总用地面积 15255.5m2，提取综合楼建筑面积 2904m2，年产香波

531 吨，膏体 430 吨，101 产品 450 吨。项目建设内容变化情况见表 3-1。项目产品

方案见表 3-2。 

表 3-1  项目建设内容变化一览表 

设计建设内容 实际建设内容 

建筑物名称 建设内容 建筑物名称 建设内容 

制剂综合楼一层 
香波、膏体生产线，仓库

及公用工程 
制剂综合楼一层

香波、膏体生产

线，仓库及公用工

程，101 和中药提

取 

制剂综合楼二层 药片、胶囊、冲剂生产线 制剂综合楼二层 无 

提取综合楼 

101 和中药提取 

提取综合楼 仓库 中药萃取、中药前处理、

药酒生产线 

综合办公楼 中心化验室，科研中心 综合办公楼 
中心化验室，科研

中心 
表 3-2  项目产品方案 

序号 名称 年产量（t） 

1 101 产品 
冷提育发类化妆品 150 

煮提育发类化妆品 300 

2 香波 

洗发液类化妆品 500 

青春美之露化妆品 10 

啫喱类 20 

发油类化妆品 1 

3 膏体 
护发素类化妆品 400 

护肤乳液类化妆品 30 
 

3.3 劳动定员及工作制度 

项目职工人数约 150 名，年工作日 250 天，每天 8 小时工作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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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公用工程 

（1）供电：本项目由市政电网统一供电。 

（2）供暖与制冷：项目供暖采用市政集中供暖，制冷采用空调。 

（3）供水：本项目供水由市政自来水管网直接提供。 

4 环境保护设施 

4.1 污染物治理/处置设施 

本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包括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和生活垃

圾。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包括：中药提取过程中产生的废渣，年产量约24t，由环卫部

门定期清运。 

危险废物包括实验室废液、废试剂、废活性炭、废UV灯管、污水处理站污泥，

验室废液、废试剂产生量为0.1t/a，废活性炭产生量为1.248t/a，废UV灯管产生量为

0.006t/a，污水处理站污泥产生量为1.2t/a，其中实验室废液、废试剂暂存于综合办公

楼3楼的危废暂存柜内，定期由北京生态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清运处置；废活性炭、

废UV灯管、污水处理站污泥暂存于东北角的危废间内，定期由北京金隅红树林环保

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清运处置。 

生活垃圾产生量为98.8t/a，实行分类收集，由环卫部门对生活垃圾进行清运，做

到日产日清。 

 
 

实验室危废暂存库 危废暂存间 

图4-1  危废暂存间照片 

4.2 环保设施投资及“三同时”落实情况 

本项目实际总投资 1988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90.15 万元，占总投资的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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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废处置投资 4.4 万元，项目固废处置实际投资及“三同时”制度落实情况表 4-1。 

表 4-1  固废处置实际投资情况“三同时”落实情况表 

污染
类型 治理对象 环保设施 

实际投
资（万
元） 

固废 

危险废物 实验室废液、废试剂、废活性炭、废 UV 灯管、
污泥

2 

一般固废 中药提取废渣、污水处理站污泥由环卫部门进
行清运

1.2 

生活垃圾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箱 1.2 
5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主要结论与建议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5.1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主要结论与建议 

表5-1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主要结论与建议 

序

号 
类型 主要结论与建议 

1 
固体

废物 

固体废弃物主要是生活垃圾和中药渣，全部生活垃圾产生量为年

16.9t/a，废药渣为806.52t/a，固废中无有毒有害成份，全部固废均由

环卫部门清运，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影响。 
5.2 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一、同意该项目新增部分在开发区内进行建设。 

二、废水排放执行《污水排放综合标准》(GB8978-1996)中新建单位的三级标

准，如CODCr500mg/L，BOD5300mg/L，pH6-9，SS400mg/L等。 

三、生产工艺中产生的药物粉尘及废气须采取有效措施治理达标后排放。废气

排放标准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的二级标准。 

四、在厂房设计中应采取有效的降噪减振措施保证噪声达标排放。 

五、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工业固体废弃物须委托有资质单位回收处理，投产前报

环保局备案。并按规定定期申报。 

六、项目竣工后须经环保部门验收合格方可正式投入使用。 

5.3 审批意见落实情况 

按照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环境保护局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意见的要

求，现场进行了检查，检查情况见表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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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环保审批意见执行情况 

序
号 

审批意见的要求 落实情况 

1 
同意该项目新增部分在开发区内进行
建设。 

已落实。该项目位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
区永昌中路 4 号。 

2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工业固体废弃物须
委托有资质单位回收处理，投产前报
环保局备案。并按规定定期申报。 

已落实。生产过程中的危险废物暂存于
危废间，定期由有资质单位清运处置。 

6 验收执行标准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执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01）及其修改单（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3 年第 36 号）的规定；生活垃

圾执行《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危险废物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

准》（GB18597-2001）及其修改单（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3 年第 36 号）、《危险废

物污染防治技术政策》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中的有关规定。 

7 验收监测结论与建议 

7.1 环保设施调试运行效果 

本项目运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包括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和生活垃

圾。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为中药提取过程中产生的废渣，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危险废物包括实验室废液、废试剂、废活性炭、废 UV 灯管、污水处理站污

泥，其中实验室废液、废试剂暂存于综合办公楼 3 楼的危废暂存柜内，定期由北京

生态岛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清运处置；废活性炭、废 UV 灯管、污水处理站污泥暂存

于东北角的危废间内，定期由北京金隅红树林环保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清运处置。 

生活垃圾实行分类收集，由环卫部门对生活垃圾进行清运，做到日产日清。 

固体废物处置情况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一般

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01）及其修改单中的有关

要求，危险废物处置情况满足《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及

其修改单（环境保护部公告 2013 年第 36 号）、《危险废物污染防治技术政策》和

《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中的有关规定，生活垃圾处置情况满足《北京市生

活垃圾管理条例》。 

7.2 建议 

（1）认真执行公司制定的环境保护管理程序，加强环境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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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定期对员工进行培训，提高全体员工的环保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3）加强危险废物管理，制定危险废物台账。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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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名称变更手续 

附件 6  危废协议及转移联单 

附件 7  验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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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填表单位（盖章）：北京章光 101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填表人（签字）：                              项目经办人（签字）： 

建
设
项
目 

项目名称 北京章光 101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项目 项目代码 建设地点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永昌中路 4 号 

行业类别（分类管理名录） 化妆品制造 建设性质 □新建  ■ 改扩建  □技术改造 项目厂区中心经
度/纬度  

设计生产能力 / 实际生产能力 年产香波、膏体共 70
吨，101 产品 100 吨 环评单位 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 

环评文件审批机关 北京大兴区环境保护局 审批文号 京技环字[2001]第 107
号 环评文件类型 报告表 

开工日期 2001-9 竣工日期 2002-4 排污许可证申领时间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北京绿邦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北京绿邦环保工程有
限公司 本工程排污许可证编号  

验收单位 北京京畿分析测试中心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监测单位 北京京畿分析测试中
心有限公司 验收监测时工况 80% 

投资总概算（万元） 环保投资总概算（万元） 所占比例（%）  
实际总投资 1988 实际环保投资（万元） 190.15 所占比例（%） 9.56 

废水治理（万元） 97 废气治理（万元） 86.75 噪声治理（万元） 2 固体废物治理（万元） 4.4 绿化及生态（万元）  其他（万元）  

新增废水处理设施能力 新增废气处理设施能力 年平均工作时 2000 
运营单位 北京章光 101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运营单位社会统一信用代码（或组织机构代码） 验收时间 2018-11 

污染  
物排  
放达  
标与  
总量  
控制
（工  
业建  
设项  
目详
填）  

污染物 原有排 
放量(1) 

本期工程实际排放
浓度(2) 

本期工程允许
排放浓度(3)

本期工程产
生量(4) 

本期工程自身
削减量(5) 

本期工程实际
排放量(6) 

本期工程核定排
放总量(7) 

本期工程“以新带老”
削减量(8) 

全厂实际排放
总量(9) 

全厂核定排放总
量(10) 

区域平衡替代
削减量(11) 

排放增减
量(12) 

废水  1.1315 1.1856 1.1856  +1.1315 
化学需氧量 213 500 2.41 2.41 2.41  +2.41 

氨氮 0.804 45 0.0091 0.0091 0.0091  +0.0091 
石油类    
废气    

二氧化硫    
烟尘    

工业粉尘  0.02394 0.02394 0.02394  +0.02394 
氮氧化物    

工业固体废物    

与项目有关的
其他特征污染

物 

非甲烷
总烃    0.02897  0.02897   0.02897   +0.02897 

   
             

注：1、排放增减量：（+）表示增加，（-）表示减少。2、(12)=(6)-(8)-(11)，（9）= (4)-(5)-(8)- (11) +（1）。3、计量单位：废水排放量——万吨/年；废气排放量——万标立方米/年；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万吨/年； 
 



 

 

附图 1  地理位置图 

 

 

北 

本项目 



 

 

附图 2  周边关系及监测点位图 

 

为噪声监测点位，  为有组织废气监测点位，   为废水监测点位 

北 



 

 

附图 3 平面布置图 

 

 



 

 

附件 4  环评审批意见 

 
 
 
 
 
 



 

 

 
 
 
 
 
 
 
 



 

 

附件 5  名称变更手续 

 
 
 



 

 

附件 6  危废协议及转移联单 

 



 

 

 



 

 

 



 

 

 



 

 

 



 

 

 



 

 

 



 

 

 



 

 

 



 

 

 



 

 

 



 

 

 



 

 

 



 

 

 



 

 

 



 

 

 



 

 

 



 

 

 



 

 

 



 

 

 
 



 

 

 
 



 

 

 
 



 

 
 


